


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修正規定 

 

一、類別： 

    溪流生態系 

 

二、範圍 

以大甲溪流域上游七家灣溪集水區為主，並以山稜、溪谷等自然

地貌為界線，包括大甲溪事業區第 24 林班部分土地（臺中市和

平區四季段 43、48、49、50、51、53、54、55、56、67、69、

70、71 地號）及第 25 林班至第 37 林班，以及武陵農場中、北

谷，南邊以七家灣溪西岸億年橋向西延伸之山稜線界。 

 

三、面積： 

7,245.3 公頃。 

 

四、檢附範圍示意圖一份(大比例尺範圍圖置於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

務局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供查閱)。 

 



 



臺中縣武陵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環境 

修正案總說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公告臺中縣大甲溪

上游七家灣溪流域為瀕臨絕種野生動物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環境。 

    配合臺中縣（市）合併改制及臺中市政府將範圍相同之櫻花鉤吻

鮭野生動物保護區更名為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爰修正

「臺中縣武陵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環境」明確規範其範圍，並依據野

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修正名稱為「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

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 

 

 

 

 

 

 

 

 

 

 

 

 

 

 

 

 

 

 

 

 



臺中縣武陵櫻花鉤吻鮭重要棲息環境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臺灣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重

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 

臺中縣武陵櫻花鉤吻鮭重要

棲息環境 

按臺中縣（市）已合併改制

為臺中市，且臺中市政府已

將相同範圍劃設之「櫻花鉤

吻鮭野生動物保護區」名稱

修正為「臺灣櫻花鉤吻鮭野

生動物保護區」，考量名稱辨

識度及一致性，並依據野生

動物保育法第八條第四項規

定，配合名稱修正為「臺灣

櫻花鉤吻鮭野生動物重要棲

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類別： 

    溪流生態系 

 

二、範圍 

以大甲溪流域上游七家

灣溪集水區為主，並以

山稜、溪谷等自然地貌

為界線，包括大甲溪事

業區第24林班部分土地

（臺中市和平區四季段

43、48、49、50、51、

53、54、55、56、67、

69、70、71 地號）及第

25 林班至第 37 林班，

以及武陵農場中、北

谷，南邊以七家灣溪西

岸億年橋向西延伸之山

稜線界。 

 

三、面積： 

7,245.3 公頃。 

 

四、檢附範圍示意圖一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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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公文橫式書寫規定及

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公告慣用體例調整

格式。 

二、本次修正並無調整範圍

，惟因現行範圍描述略

為粗略，為利確認範圍

，爰新增詳細之範圍描

述。 

三、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

條第四項規定，野生動

物重要棲息環境之公

告為中央主管機關權

限，為免日後權責不清

，爰將中央及地方主管

機關欄位全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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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尺範圍圖置於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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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圖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經使用電腦軟體依最新地籍圖資料重新繪

製，面積依電腦軟體計算為 7,245.3 公頃，

爰予修正。 

 


